	新北市興南國小辦理戶外教育申請及工作分工表 【全體____年級】109.12.28

	一、活動地點
	

	二、出發路線
	學校遊覽車 

	三、出發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集合地點：各班教室】

	四、返回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五、辦理方式
	○自辦   ○委託旅行社

	六、交通方式
	○租車   ○搭公共汽車   ○搭火車   ○搭捷運   ○步行   ○其它              

	七、人力支援
	老師【    】位、家長【    】位
緊急連絡對象及行動電話：

	八、預計費用
	每人活動費用：        元  

	九、午餐異動
	當日停餐        人，請通知午餐秘書及辦理退費事宜。      ○照常用餐

	十、辦理目的
	配合課程或單元名稱：                             ※另附教學活動計畫

	工作分工表  

	   辦理方式

負責單位
	採自行辦理方式
	採委託旅行社辦理方式
	簽章

	導    師
	1.發下戶外教育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
2.製作戶外教育參與人員暨保險名冊
3.發放收費三聯單，於收取費用後送至出納組
4.行前勘查(視實際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5.實施行前安全教育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家長代表
	1.行前勘查(視實際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2.實施行前安全教育
3.協助車輛安全檢查
	（同左）
(同左)
(同左)
	

	教 務 處
	1.教務處進行審核　○通過  ○不通過
2.課務代理協商及未參加學生之安置
	(同左)
(同左)
	教學：
教務：

	(由教務處安排職工人員，完成後續會簽工作並印發各處組)

	學年主任
	協調及連絡相關事宜
	(同左)
	

	總 務 處
	1.租車、購置門票
2.製作收費三聯單並辦理收費
3.統籌車輛安全檢查
4.辦理理賠工作
	辦理委託旅行社招標作業
(旅行社辦理)
(同左)
(同左)
(同左)
	出納：
事務：
總務：

	學 務 處
	1.辦理活動保險(視實際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2.公文製發
3.午餐異動處理
4.行前說明會暨安全講習
5.備妥簡易醫療用品
6.協辦活動理賠工作
	(旅行社辦理)
(同左)
(同左)
(旅行社辦理)
(旅行社辦理)
(同左)
	訓育：
環教：
生教：
學務：

	輔導處
	1.聯繫進班說故事、晨間輔導與補救教學請假事宜
2.確認資優班與資源班學生是否請假事宜。
3.聯繫華語補救教學請假事宜
4.紀錄戶外教育班級於行事曆並影印申請表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輔導組：
特教組：
資料組：
輔導主任：

	校    長
	綜理戶外教育各項事項
	(同左)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小_____學年度______年級戶外教育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107年8月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70086116號函之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
          實施原則。
貮、教學目標：
一、整合文化、藝術、鄉土、生態資源，轉化為教育現場教材，以擴充學生知識領域，提高教學效能。
二、延伸校內教學，充實學生知識領域，提高教學效果與教學品質。
三、善用社會資源，並落實生活教育與安全教育。
參、教學活動內容：
    一、教學活動：收集資訊、參觀、記錄、心得分享。
    二、行前準備：指導學生進行相關參觀地點與行程資訊的蒐集。
    三、參觀部份：認識各項資訊，設計活動教學手冊引導學生學習；結合課程的規劃，引導學生進行實作。
肆、活動日期：（不論是一日，半日，其他時段，請加註『請核予公假__日or小時』，也請老師記得線上請公假）
伍、活動地點：
陸、參加對象及各班人數統計（預估）：
    一、隨行協助之老師與行政人員：導師_______人，其它協助師長和行政人員_______人。
    二、學生：________年級全體自願參加的學生，共約________人 (包含清寒學生________人)。
    三、家長：班上家長自由報名參加，共約________人。
柒、交通：租車。
捌、活動行程：
玖、費用：預估每人單價預算為新台幣_____________元正（實際金額以決標金額為準），預計參
          加人數為_______人，詳如經費概算表。
拾、工作分配（請自行列出工作項目，以下為範例）
	總指揮
	______________老師
	綜理全隊事宜

	文書
	______________老師
	會議記錄、資料整理

	庶務
	______________老師
	用品供應分發、車輛編排

	管理
	______________老師
	執行全隊生活教育、維護安全

	活動
	______________老師
	行前勘查、活動策劃


拾壹、檢討會之記錄應於活動結束一週內，作成書面資料。
拾貳、本實施計劃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年承辦：                    教務主任：
學年主任：                    學務主任：                   校長：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bookmark: _GoBack]附件一：補充說明<多日行程>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小     學年度   年級兩天一夜戶外教育估價單
本估價單請納入企劃書中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1
	車資
	輛
	
	
	
	含車資、過路費、司機服務費、停車費(2天)。

	2
	門票
	人
	
	
	
	(例：麗寶樂園門票。)

	
	
	
	
	
	
	(例：車埕木椅DIY+導覽。)

	
	
	
	
	
	
	(例：單程火車票。)

	
	
	
	
	
	
	(例：生物保育中心門票。)

	3
	膳食
	人
	
	
	
	午餐2
	午餐2(含第二天  元餐券)、晚餐1、住宿含早餐1、宵夜1、點心1。

	
	
	
	
	
	
	晚餐1
	

	
	
	
	
	
	
	宵夜1
	

	
	
	
	
	
	
	點心1
	

	4
	住宿
	人
	
	
	
	1.住宿地點為     大飯店。
2.得標廠商應依規定繳納訂
  金，確認保留住宿權利。
3.學生四人一室，老師二人
  一室(一人一床)。

	5
	總領隊及各班隊輔
	人
	
	
	
	

	6
	護士
	人
	
	
	
	

	7
	礦泉水
	瓶
	
	
	
	

	8
	手冊
	本
	
	
	
	

	9
	雨衣
	件
	
	
	
	

	10
	保險
	人
	
	
	     
	

	11
	雜支
	名牌
	人
	
	
	
	1.雜支合計不逾總經費5%。
2.請分項敘明項目、內容、
  單價。
3.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逃生演練
	式
	
	
	
	

	
	
	探勘費用
	式
	
	
	
	

	
	
	晚會場地租用
	式
	
	
	
	

	
	
	其他雜支
	式
	
	
	
	

	合   計
	
	
	
	單價不得超過        元整


製表人：                    學務主任：                       
學年主任：                  總務主任：                 校長：
訓育組長：                  會計主任：

附件二：補充說明<多日行程>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民小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年級戶外教育
1、 活動地點名稱：
2、 活動地點住址：
3、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年    月     日(星期    )
4、 出發時間：    月     日上午（   ）時（    ）分
5、 回程時間：    月     日下午（   ）時（    ）分
6、 其他：
	項目
	內       容
	備    註

	交通
及服務方面
	1. 車齡不得超過5年
2. 車輛（    ）輛
3. 座位（    ）人座
4. 樣式（ 1 ）樣，若無法同樣式，最多（2 ）樣。
5. 需派總領隊（ 1 ）人，每車(每班)領隊（   ）人
6. 車上備冷氣、視聽音響、標示本案車號牌。
7. 行前探勘 □需要 □不需要
8. 出發前（ 3  ）個工作天，車輛行車執照及駕駛員執照(影本)送甲方備查。
	＊得標之旅行社於學校指定間，指派專車、服務人員及駕駛等數名、會同本校承辦人員(數名)做路線、活動地點之探勘，所需費用由得標廠商負擔。

	保險
	1. 得標之旅行社請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53條各項規定投保。
2. 旅遊平安險每人200萬元以上，醫療保險每人20萬元以上。
3.出發前 3 個工作天提出具本項投保責任保險及
  履約保險之保單。
	*出發當日攜帶正本保
 險單以供查驗。



	膳食
部份
	1.每桌以（   ） 人計算，活動全程需供應（   ）
  次午餐、（   ）次晚餐、（   ）次早餐。
2.準備素，食茹素者（  ）位
1. 菜色及菜量如有不合適時，需配合更換至滿意。 
2. 出發前( 7 ) 個工作天，菜單需送甲方備查。
	*請註記茹素者人數。

	住宿
	1. 住宿之飯店或渡假村應為政府檢驗合格(通過公共安全、消防檢查簽證)並領有政府核發營業執照。
2. 全部人員住宿需於同一家飯店(渡假村)。
3. 學生（家長）房：4-6人房，每房均以不加床之住宿人數為準。
4. 隨隊師長：2-4人房。
5. 每房應備有盥洗用品、衛浴及空調設備。
6. 實際住宿房號，承攬廠商最遲應於出發前20個工作天通知、交予本校，俾便安排師生住宿事宜。
	*出發前( 7 ) 個工作
天提供住宿地點政府
檢驗合格和營業執照
登記影本。

	其他注意事項
	1. 印製繳費三聯單之費用、超商繳納之代收手續
費、印製通知單等所有文件費用請旅行社投標
時納入成本考量。
2. 清寒學生(  )人、導師(  )人、隨行教師(  )
   人、行政人員(  )人，合計約(  )人。
3. 行前須對學生舉行行前說明會與辦理逃生演
   練。
4. 隨團需有總領隊一名(經理以上)、合格護士一
位及各班(  )名領隊並全程隨行。
3. 晚間需辦理學生活動，活動晚會場所應可容納
(  )人以上，並有雨天備案。
6. 活動前需完成製作教師及學生活動手冊(每人
一本)及每位學生彩色識別名牌。
7. 其他附加優惠或特色，請廠商提出於企劃書中。
隨行參加之師長(非工作人員者)同一價格。

	*出發前( 7 )日提供
 服務人員配置表及人
 員基本資料表(含總
 領隊、各班領隊及護
 士) 。






附件三：緊急應變措施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民小學學生辦理戶外教育緊急應變措施
1、 依據：
    一、九十四年（北府教學字第094 0022968號函）戶外教育安全標準作業流程，俾確保師生安全
        辦理。
    二、新北教特字第1040463761號函。
貳、目的：
    一、進行戶外教育或任何與交通車輛租賃相關之活動能發揮緊急狀況處置之最大功效。
    二、事故發生時能有效控制現場降低傷患人數。
    三、透過應變編組釐清相關責任以確保師生權益。
參、處置狀況流程
一般狀況
（安全時）
事故發生
總領隊成立應變小組調度指揮
現場
維護組
傷患
搶救組
狀況
聯絡組
後送
記錄組
人員
控制組
維護現場狀況、交通管制（避免二次事故）、拍照記錄（供事故責任釐清）
非傷患人員予以集合管理、統計安全人數（最後與後送記錄組核對人員總數）
電話報案、聯繫學校事故報告、旅行社協處（保險公司）
傷患救援、事故現場脫離
記錄傷患後送醫療單位、與人員管制組確認總人數以免傷患留置現場







     







※各小組人數視隨車師長人數依專長分配，並於出發前先行填妥分組記錄表（學校存查並分發總領
  隊、副總領隊及各組長一份）
	緊急應變措施小組組織表

	組名
	組長
	組員
	備註

	總領隊
	
	
	

	副總領隊
	
	
	

	現場維護組
	
	
	

	人員控制組
	
	
	

	狀況聯絡組
	
	
	

	傷患搶救組
	
	
	

	後送記錄組
	
	
	



